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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城区“2·13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

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5 年 2 月 13 日 17 时许，在我区东涌镇赤岗路口发生

一起公交车与电动二轮自行车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一

人死亡，一人受伤。

依照有关法律法规，我区成立了城区“2·13”一般道

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，并形成了事故调查

报告。为确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到实处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生

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

委办〔2021〕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评估办法》）等法律法规

和文件要求，区安委办牵头东涌镇政府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

市区大队、区教育局相关人员组成了评估工作组，对该起事

故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检查评

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和开展情况

区安委办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城区“2·13”一般道路交

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》并制定了

评估工作方案，梳理出评估内容，组织开展事故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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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工作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《评估办法》，采取资料审

查和听取报告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评估，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

每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，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组向涉事汕尾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，

该公司在事故发生后，依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对涉事驾驶员

落实了内部处理，对驾驶员进行约谈、教育学习、停班 1 个

月、扣除当月安全奖的处理，并对驾驶员进行心理疏导、家

访、慰问等人文关怀工作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组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交流和听取报告等方

式，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相关单位整改措

施基本落实到位。

（一）汕尾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。事故发生后，该

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按照要求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工作，提升防御性驾驶技术教育培训，增加安全防范意识，

加强典型道路交通事故案例分析研判；开展了单位安全生产

隐患排查工作，定期进行车辆维保，确保车辆符合营运要求，

杜绝车辆带病运营，加大消防设施的资金投入，对站场、车

辆设施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，强化对校车路线评估，优化校

车站点警示牌安装设置；按照相关规定，落实了车辆安全员

的专项补贴，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设备，对营运车辆、驾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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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动态实时监控，并对智能化监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工

作。

（二）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直属分局。事故发生后，深刻

吸取事故教训，该单位于 2 月 14 日对汕尾市粤运公共交通

有限公司法人进行了谈话提醒，督促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强化驾驶员身心健康管理和

人文关怀，保证安全生产。根据 2025 年度汕尾市城区公交

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初评结果，汕尾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
百万车公里死亡率指标扣除考核分 30 分，约扣减公司运营

补贴 120 万。2025 年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正在进行，汕尾

市交通运输局直属分局将按相关规定对汕尾市粤运公共交

通有限公司进行处理。一是强化监管督导，压实企业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。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

任人职责，定期召开安全专题会议；指导企业修订完善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从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到一线

驾驶员的岗位职责；严格督促企业足额列支安全生产经费，

专项用于车辆维保、智能化监控系统改造等工作。二是聚焦

隐患整治，指导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。指导企业对全部公

交车辆实行“一车一档”深度检查，坚决杜绝“带病车辆”

上路运营；督促企业强化驾驶员日常监管，依托职能监控平

台、路线巡查等方式，对驾驶员超速、操作不规范等不良行

为进行常态化排查整治。三是聚焦短板弱项，精准提升企业

安全管理水平。督促企业将防御性驾驶作为驾驶员培训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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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开展专项培训和实操训练；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管

理，督促企业修订完善《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管理办法》。持

续强化对辖区内公交企业的安全监管，推动企业安全管理常

态化、规范化。

（三）汕尾市城区教育局。事故发生后，该单位督促汕

尾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与相关学校完成了 2025 年度定

制公交合作协议续签。要求汕尾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加

强对校车驾驶员管理，驾驶员必须持证上岗，规范驾驶校车，

定期开展驾驶员、乘务人员安全教育专项培训，每日进行安

全技术交底工作；要求定制公交学校必须派员每天对校车进

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并不定期派员跟车了解校车实时营运情

况，及时向学校报告反馈发现的问题，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

改，跟踪问效，保证整改到位；每年开展 2 次全区校车安全

排查检查工作，每年开展 1 次全市跨区域校车安全交流检查

工作，强化校车安全管理意识和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。

四、评估结论意见

经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，一致认为，涉事企业能够严格

落实单位内部责任追究处理要求，并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

完善改进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。相关部门和企业能够认真吸

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强化本辖区、本单位安全防范措施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、

排查整治安全隐患、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、防范同类事故发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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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管理措施、强化监管力度，持续完善道路交通安全常态

化管控体系，强化提醒警示教育，规范故障车辆、突发状况

应急处置流程，建立快速预警、联动处置、高效清障工作闭

环，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，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

通事故。

（二）严格督促交通运输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形

成“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”的完整责任链条，实现岗位

安全责任全覆盖、无盲区，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持续

深化车辆技术状况、站场设施等全链条隐患排查治理，加快

智能监控、风险预警等安全技术装备升级改造，全面提升企

业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结合辖区内、行业内工

作实际，在抓责任主体、抓重点领域上下功夫，切实防范生

产安全事故发生；加强常态化监督检查、重点时段专项执法

与企业指导服务，突出重点行业领域，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

环节，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；要严格监管执

法，不断织密织牢安全监管网，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生

产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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